
秘密花園心理諮商所場地租借辦法 
民國 106 年 6月 24 日會議決議 

民國 108 年 8月 30 日會議決議 

第一條 秘密花園心理諮商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合格之心理諮商場所。 

第二條 場地使用目的： 

1. 本所以舉辦文教活動為原則，不得舉辦違反政府法令與背離善良風俗之活動。 

2. 場地借用人舉辦之活動，若與原申請活動內容不相符合時、違反公共安全者，或有損本場

地之建物或設施者，本所有權中止其活動，已繳費用恕不退還。 

第三條 場地借用手續： 

1. 確立登記：於上班時間（週一至週五 9:00-18:00）致電本所詢問場地是否尚可外借。 

2. 預繳訂金：填妥場地租借申請單並回傳至本所信箱（secretgarden038@gmail.com），申請日

之一週內預繳訂金，金額為全額場地費之 50%（匯款銀行：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花蓮分行；

銀行代碼：812；銀行帳號：20230100009438；匯款戶名：秘密花園心理諮商所）。 

3. 預繳訂金，視同未完成申請，本所有權對該場地另做安排。 

4. 預借鑰匙：為了方便進出活動場地，可租借場地鑰匙，將收取押金 NT$500元。如未遺失或

毀損，將於活動辦理完後，全額退還。請於活動一週前，向本所索取鑰匙。 

5. 繳清費用：使用場地前二日應繳清場地費，請轉帳或匯款至前述帳號，完成繳費後回傳匯

款單據至本所 e-mail 信箱，或致電告知後五碼。 

第四條 場地開放租借時間：9:00-21:00。 

1. 可預約未來二個月內之場地；需提前二週來電預約。 

2. 本場地使用超過申請時間半小時以上，以一小時計。 

3. 本場地開立收據。  

第五條  場地取消或變更：  

1. 如因故必須取消原訂場地使用時段，請於三天前通知，若於三天內通知則收取 50%訂金。 

2. 如需改期，必須於一週前通知本所，並以一次為限。 

第六條 租借空間之範圍與設備，以及收費標準： 

1. 租借空間名稱：本所一樓團體活動室。 

2. 空間大小與可容納人數：大約 10 坪，可容納約 25人。 

3. 空間功能：進行團體活動、教學課程、表演活動等多功能用途，另有茶水間提供茶水。 

4. 主要設備：燈光設備、空調、和室椅、坐墊、木質地板、白板、投影機。 

5. 收費標準：NT$400 元/小時。一次租借 4小時，第四小時半價優惠。以 4小時為一單位。 

第七條  注意事項： 

1. 如需張貼海報，請使用專用黏土，或提前告知工作人員以便協調；佈置場地請勿使用透明

膠帶、雙面膠帶及加釘任何鐵釘，未經同意不得在牆壁及門面上張貼海報、宣傳品。 

2. 舉辦活動，請勿超出借用場地範圍；未經同意不得任意佔用公共走道或大廳，或將不用之

桌椅堆放於場地之外，以免影響觀瞻。 

3. 為了維護用電安全，如需外接電源，請事先通知工作人員，完成登記手續；未經本所同意，

不得擅接燈光或電器用品。 

4. 請自行維持內外秩序，維護其他諮商空間的安寧。一樓團體活動室之課程，嚴禁大聲喧嘩、

劇烈跑跳。 

5. 嚴禁吸煙，如有用餐需求，需於申請時提前告知，並禁止在一樓團體活動室內飲食，請於

茶水間使用。餐後請務必將廚餘、垃圾帶走，並將場地恢復原狀。 

6. 請妥善使用與維護場地內各項儀器設備，借用期間請與工作人員配合，如因使用不當導致

儀器設備損壞，必須照價賠償。 

第八條  附加加值服務：提供住宿、鄰近地區餐飲及交通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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